
2016年全市“安全生产月”和“安全生产楚天行”活动方案
 
根据《湖北省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开展2016年全省“安全生产月”和“安全生产楚天行”活动的通知》（鄂安办〔2016〕34号）要求，结合我市实际，现就开展2016年全市“安全生产月”和“安全生产楚天行”活动制定如下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党中央、国务院和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和全国安全生产工作会议精神，以及省、市关于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决策部署，围绕“强化安全发展观念，提升全民安全素质”主题，动员各地区、各部门、各领域通过集中开展系列安全生产宣传教育活动，强化“红线”意识，落实安全责任，传播法治文化，普及安全知识，提升全民安全素质，为实现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舆论支持。

二、活动时间

2016年6月—12月。全市各地区、各级安委会成员单位、各类生产经营单位同步进行。

三、主要形式及内容

 (一)积极组织开展2016年全国安全生产月系列活动（自选2-3项）。

1.一是开展安全发展主题宣讲活动。紧密围绕宣传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和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指示精神，立足落实安全责任，推动依法治安，普及安全知识，提高安全素质，组织开展主题宣讲活动。各地也要参照省局“百名市（州）、县（区）长论安全发展”活动做法，开展“县（市、区）长论安全发展”活动。通过请省、市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领导、县（市、区）人民政府安委会负责同志作专题报告、发表电视讲话或接受采访等形式，教育引导全社会树立安全发展观念，坚守安全生产红线，落实安全生产责任。二是组织“百名企业家谈安全生产”活动。各有关企业要通过举办安全生产教育专题讲座、公开课，组织发放安全生产教育读本，观看安全生产宣传教育片等多种形式，深入阐释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具体内容，宣讲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技能，推动安全生产责任意识树立、安全理念普及和安全素质提升。三是在媒体平台普及安全知识和技能，提高全民安全文明素质。

2.开展“6·16”安全生产宣传咨询日活动。一是公安、交通部门组织开展“道路交通安全年”和消防安全为主题宣教活动；二是住建部门在建筑工地开展工程建设安全方面宣教活动；三是教育部门开展中小学生安全预防与自救方面宣教活动和创建“平安校园”活动。同时，质监、旅游、卫计等行业部门要结合工作职责，开展主题宣教活动。二是开展媒体宣传咨询活动。由市委宣传部牵头负责在媒体上开设专版专栏、在线访谈、公益广告等形式深入宣传，进一步推动全社会关心、支持、参与安全生产工作。

3.举办“守护生命”安全知识大赛。各地区要以强化安全生产红线意识，普及安全生产知识和技能，提高全民安全素养为宗旨，紧密围绕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相关法律法规，通过有奖竞答、隐患辨识、应急处置、案例分析等形式，面向政府部门安全监管人员、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和一线职工层层开展安全知识大赛。

4.举办“安全发展忠诚卫士”演讲比赛。各地区要结合安全生产监管监察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评选活动，以激发和凝聚各级安全监管监察干部、一线职工履职尽责、敢于担当、争做“安全发展忠诚卫士”为主题，层层开展主题演讲活动，并择优组成演讲团，深入基层开展巡回演讲，进一步弘扬正气、激发正能量。各地至少推荐1名选手参加全市统一选拔，并择优推荐参加省局举办的“安全发展忠诚卫士”演讲比赛。

5.开展事故警示教育活动。各地要选择安全生产典型事故案例，根据自身条件组织摄制“生死之间”安全生产系列警示教育片，通过集中展映、观看全国安全生产组委会推荐的《筑基—强化安全发展理念 提升全面安全素质》《阵痛》等警示教育宣传片，发放安全文化图书、资料等形式开展事故警示教育。特别要针对第三季度危险化学品事故易发特点，开展危险化学品事故警示教育，引导全社会深入吸取事故教训，提高防范意识和能力，推动安全生产工作。
（二）重点参与我省系列宣传活动。（必选项）
1.积极参与“湖北省第二届寻找最美基层安全卫士”公益活动。各地要坚持以人为本、重视本质安全、扎根基层一线、认真履职尽责充分展示基层安全生产工作者爱岗敬业风采，弘扬无私奉献精神，各地、各部门向市安全月活动组委会推荐个人先进典型，经市安全月活动组委会筛选后，代表咸宁市参加竞选“省最美基层安全卫士”活动。
2.组织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知识网络竞赛。各地、各部门要配合开展“新安全生产法实施周年”“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集中宣传活动，以宣传贯彻《安全生产法》《职业病防治法》为主要内容，组织参加省安监局、省总工会组织的湖北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知识网络竞赛。
3.组织开展“安全随手拍”活动。各地、各部门要大力发动领导、干部、群众关注省安监局官方微博、微信平台，将发现并用手机随手拍摄下的身边安全隐患、不安全行为习惯等图片、视频，并加上相应的文字描述，发送到湖北省安监局官方微博或微信（也可同时上传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官方网站邮箱或微信公共平台），供用户分享，以达到警示宣传教育的目的。同时，采取通过发放奖励微博微信红包的形式，调动和引导广大群众更多的参与关注安全事故、安全隐患，增强防范意识，提升安全素质。

4.开展安全文化下乡活动。采取编辑和购买相结合的方式，把安全文化产品送到基层安监部门和企业，推进安全文化“六进”，丰富基层安全文化生活，增强安全文化建设的社会效果。

5.发送安全生产公益短信。“安全生产月”活动期间，由咸宁电信、咸宁移动公司、咸宁联通公司，分别向各自用户发送安全提示、祝福用语等公益短信，营造“强化安全发展观念，提升全民安全素质”的社会氛围。
6.播报安全生产公益宣传广告。活动期间，由市委宣传部协调咸宁电视台、咸宁公共交通电台在每天黄金时段播报安全生产公益广告，宣传安全法律法规，传递安全常识，传播“安全生产、生命至上”的理念，营造良好社会社会氛围。
（三）认真开展“安全生产楚天行”活动。（必选项）
1.开展安全隐患曝光行。由行业部门、媒体、专家三方共同参与，围绕矿山、危险化学品、道路交通、冶金、建材、建筑施工、烟花爆竹、油气输送管道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隐患“零容忍”暗查暗访活动，检查曝光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和单位，跟踪抓好整改，推动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
2.开展典型经验及科技强安专题行。各地要组织专家、记者、电视台深入采访宣传安全生产责任体系落实，风险等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依法治安和安全生产监管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等情况，进行挖掘、宣传推广。同时，对安全生产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研发及实施成果，宣传“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等安全生产科技成果，推广产业转型升级、淘汰落后产能、提高安全保障能力的成功经验进行大力宣传。
3.开展“两个全覆盖工程”专题行。围绕全市“两化”体系建设“扩量、提质、增效”工作目标和安全生产网格化建设工作进程，积极组织开展三项专题行动。一是全市各地安监部门采取“双随机一公开”的方式，并会同相关部门联动，对本辖区生产经营单位“两化”体系建设工作要求落实情况进行一次抽查检查，并通报检查情况。二是各地组织开展一次以网格员为对象、以安全生产知识和安全生产网格化管理巡查清单为重点的安全培训活动。三是组织开展一次企业清单编制攻坚活动。对照“两化”系统中更新的2016版排查标准和省安委会评选推荐的企业优秀清单样本，集中完成企业隐患排查清单的编制更新工作。

四、活动要求

（一）加强组织，健全机制。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成立“安全生产月”活动组织机构，召开专题会议，制定活动方案，认真部署动员，确保组织到位、责任到位、经费到位，要将“安全生产月”活动开展情况纳入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年度安全生产责任制考核内容，明确责任，严格考核。各级组委会要加大对活动开展情况的考核督导，推动活动重心向基层和企业下移。

（二）强化宣传，营造氛围。围绕活动主题，充分利用主流媒体、网站，以及城管、交通运输等部门和单位的固定宣传阵地，播放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公益广告，大力宣传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全国、全省、全市安全生产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积极营造活动氛围，凝聚安全发展共识，唱响安全发展主旋律。

（三）加强调度，沟通信息。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建立联络员和检查督导制度，加强对“安全生产月”活动信息跟踪调度，掌握相关动态，并将相关活动组织开展情况及时报送至市组委会办公室。

1.请各县（市、区）安委会，市安委会成员单位，于5月23日（下周一）11：30分前报送“安全生产月”活动联络员信息表。
2.6月份集中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期间，请各地、各部门联络员于每周三下午5：00前将本地区、本行业和单位本周内“安全生产月”和“安全生产楚天行”活动及其他相关工作开展情况（电子版）报送市组委会办公室（设在市安监局应急科），遇重大活动要随时报送。报送信息情况将纳入“安全生产月”活动考核内容。
3.根据省局要求，请各地、各单位于5月30日前和7月2日前分别将2016年“安全生产月”和“安全生产楚天行”活动方案和总结（纸质文件和电子文本）、活动期间的视频（分辨率大于1280像素×720像素，格式为MP4、MPG2、AVI、MTS）、照片资料（分辨率不低于1920像素×1080像素,格式为JPG、PNG、PSD）报送咸宁市组委会办公室。

联系人：高群英    邮箱：404574073@qq.com
电  话：8260516
附件：1.咸宁市2016年安全月活动组委会人员名单
2.2016年安全月联络员信息表
附件1：
咸宁市2016年“安全生产月”活动
组委会人员名单

组  长：郑俊华   市安监局党组书记、局长
副组长：邢义鸣   市安办主任、市安监局党组副书记

胡正鹏   市安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沈  斌   市安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王左涛   市安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雷  跃   市安监局党组成员、总工程师

王  晋   市安监局党组成员

成  员：市安监局各科室负责人

组委会办公室设在市安监局应急科，由邢义鸣同志担任办公室主任，高群英同志担任办公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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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性别
	
	职务
	　

	办公电话（必填）
	　
	手机
	　
	传真（必填）
	　

	QQ号（必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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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
	　


